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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制度概论实用新型专利制度概论实用新型专利制度概论实用新型专利制度概论

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审查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审查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审查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审查部

冯媛媛冯媛媛冯媛媛冯媛媛

2017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5日日日日 “实用新型专利制度和实务实用新型专利制度和实务实用新型专利制度和实务实用新型专利制度和实务”专题专题专题专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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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制度概论实用新型制度概论实用新型制度概论实用新型制度概论

一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实用新型制度的历史沿革实用新型制度的历史沿革实用新型制度的历史沿革实用新型制度的历史沿革

二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世界各国及地区实用新型制度概述世界各国及地区实用新型制度概述世界各国及地区实用新型制度概述世界各国及地区实用新型制度概述

三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的发展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的发展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的发展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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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 1.1 1.1 实用新型保护制度的起源实用新型保护制度的起源实用新型保护制度的起源实用新型保护制度的起源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章章章章

实实实实
用用用用
新新新新
型型型型
保保保保
护护护护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的的的的
历历历历
史史史史
沿沿沿沿
革革革革

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

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实用新型

1891 1905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法国法国法国法国、、、、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1984

威
尼
斯

威
尼
斯

威
尼
斯

威
尼
斯

威
尼
斯

威
尼
斯

威
尼
斯

威
尼
斯

1444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1624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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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 1.2 1.2 1.2 实用新型的发展与现状实用新型的发展与现状实用新型的发展与现状实用新型的发展与现状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章章章章

实实实实
用用用用
新新新新
型型型型
保保保保
护护护护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的的的的
历历历历
史史史史
沿沿沿沿
革革革革

80808080多个国家或地区多个国家或地区多个国家或地区多个国家或地区

实用新型制度实用新型制度实用新型制度实用新型制度实用新型制度实用新型制度实用新型制度实用新型制度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韩韩韩韩 国国国国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OAPIOAPIOAPIOAPI 印印印印印印印印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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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章章章章

实实实实
用用用用
新新新新
型型型型
保保保保
护护护护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的的的的
历历历历
史史史史
沿沿沿沿
革革革革

1.2 1.2 1.2 1.2 实用新型的发展与现状实用新型的发展与现状实用新型的发展与现状实用新型的发展与现状

实用证书实用证书实用证书实用证书
法国法国法国法国

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实用新型
证书证书证书证书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短期专利短期专利短期专利短期专利
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

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实用新型
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制度称谓制度称谓制度称谓制度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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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1  2.1  2.1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2.1.1 2.1.1 2.1.1 2.1.1 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的历史简介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的历史简介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的历史简介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的历史简介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章章章章

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
各各各各
国国国国
及及及及
地地地地
区区区区
实实实实
用用用用
新新新新
型型型型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概概概概
述述述述

空间空间空间空间
三维形状构造三维形状构造三维形状构造三维形状构造

产品产品产品产品

空间空间空间空间
三维形状构造三维形状构造三维形状构造三维形状构造

产品产品产品产品

工作器具工作器具工作器具工作器具
实用品实用品实用品实用品、、、、零部件零部件零部件零部件

工作器具工作器具工作器具工作器具
实用品实用品实用品实用品、、、、零部件零部件零部件零部件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化合物化合物化合物化合物、、、、材料材料材料材料、、、、电路电路电路电路

1891189118911891年年年年
劳动工具劳动工具劳动工具劳动工具、、、、
实用物品实用物品实用物品实用物品
或其零部件或其零部件或其零部件或其零部件
形状形状形状形状、、、、构造或组合构造或组合构造或组合构造或组合

1986198619861986年年年年
具有造型具有造型具有造型具有造型、、、、布置布置布置布置、、、、

改进或电路改进或电路改进或电路改进或电路
工作机械或工作机械或工作机械或工作机械或
实用物品实用物品实用物品实用物品

1990199019901990年年年年
除方法外的除方法外的除方法外的除方法外的
所有有形物品所有有形物品所有有形物品所有有形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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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1  2.1  2.1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2.1.2 2.1.2 2.1.2 2.1.2 目前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目前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目前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目前德国实用新型制度

不保护的客体不保护的客体不保护的客体不保护的客体

1. 1. 1. 1. 发现发现发现发现、、、、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

2. 2. 2. 2. 美学创作美学创作美学创作美学创作

5. 5. 5. 5. 用于智力活动用于智力活动用于智力活动用于智力活动、、、、娱乐或商业活动的图表娱乐或商业活动的图表娱乐或商业活动的图表娱乐或商业活动的图表、、、、规则和方法规则和方法规则和方法规则和方法

4. 4. 4. 4. 信息的表述信息的表述信息的表述信息的表述

6.6.6.6. 公开或使用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公开或使用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公开或使用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公开或使用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

3.3.3.3.动动动动、、、、植物品种植物品种植物品种植物品种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章章章章

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
各各各各
国国国国
及及及及
地地地地
区区区区
实实实实
用用用用
新新新新
型型型型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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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述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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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1  2.1  2.1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2.1.2 2.1.2 2.1.2 2.1.2 目前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目前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目前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目前德国实用新型制度

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审查制度

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

申请程序申请程序申请程序申请程序

对专利性的要求对专利性的要求对专利性的要求对专利性的要求

登记注册制登记注册制登记注册制登记注册制
对于技术内容一般不作审查对于技术内容一般不作审查对于技术内容一般不作审查对于技术内容一般不作审查

自申请日的次日起自申请日的次日起自申请日的次日起自申请日的次日起：：：：3333＋＋＋＋3333＋＋＋＋2222＋＋＋＋2222（（（（年年年年））））

请求书请求书请求书请求书 、、、、说明书说明书说明书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以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以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以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以及附图

对新颖性对新颖性对新颖性对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不进行审查创造性和实用性不进行审查创造性和实用性不进行审查创造性和实用性不进行审查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章章章章

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
各各各各
国国国国
及及及及
地地地地
区区区区
实实实实
用用用用
新新新新
型型型型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概概概概
述述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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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1  2.1  2.1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2.1.2 2.1.2 2.1.2 2.1.2 目前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目前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目前德国实用新型制度目前德国实用新型制度

登记的效力登记的效力登记的效力登记的效力

与发明的转换与发明的转换与发明的转换与发明的转换

新颖性的判断新颖性的判断新颖性的判断新颖性的判断

创造性的判断创造性的判断创造性的判断创造性的判断

1111、、、、排他性排他性排他性排他性
2222、、、、还限制了提供适用于实施的工具还限制了提供适用于实施的工具还限制了提供适用于实施的工具还限制了提供适用于实施的工具

1111、、、、相同主题相同主题相同主题相同主题；；；；
2222、、、、发明和新型之间发明和新型之间发明和新型之间发明和新型之间（（（（在先不视撤在先不视撤在先不视撤在先不视撤）；）；）；）；
3333、、、、“岔路程序岔路程序岔路程序岔路程序”期限期限期限期限（（（（最长最长最长最长10101010年年年年））））

1.1.1.1.已有技术已有技术已有技术已有技术
2.2.2.2.没有抵触申请没有抵触申请没有抵触申请没有抵触申请

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创造性步伐创造性步伐创造性步伐创造性步伐
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活动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章章章章

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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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述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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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  2.2  2.2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2.2.1 2.2.1 2.2.1 2.2.1 创新专利制度的历史创新专利制度的历史创新专利制度的历史创新专利制度的历史

2001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24日日日日

1.1.1.1.仅对国内的现有技术仅对国内的现有技术仅对国内的现有技术仅对国内的现有技术
2.2.2.2.保护期限最长为保护期限最长为保护期限最长为保护期限最长为6666年年年年
3.3.3.3.权利要求限制在权利要求限制在权利要求限制在权利要求限制在3333个以内个以内个以内个以内

1.1.1.1.降低创新专利的创造性标准尺度降低创新专利的创造性标准尺度降低创新专利的创造性标准尺度降低创新专利的创造性标准尺度
2.2.2.2.保护期限短保护期限短保护期限短保护期限短，，，，最长为最长为最长为最长为8888年年年年
3.3.3.3.权利要求限制在权利要求限制在权利要求限制在权利要求限制在5555个以内个以内个以内个以内

小专利体系小专利体系小专利体系小专利体系

创新专利创新专利创新专利创新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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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章章

世世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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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  2.2  2.2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2.2.2 2.2.2 2.2.2 2.2.2 创新专利制度介绍创新专利制度介绍创新专利制度介绍创新专利制度介绍

保护客体保护客体保护客体保护客体

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

申请程序申请程序申请程序申请程序

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审查制度

产品发明产品发明产品发明产品发明＋＋＋＋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创新专利封印日起创新专利封印日起创新专利封印日起创新专利封印日起1111年年年年，，，，但可续展但可续展但可续展但可续展，，，，最长为最长为最长为最长为8888年年年年

纸件或电子件形式纸件或电子件形式纸件或电子件形式纸件或电子件形式

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创新专利授权创新专利授权创新专利授权创新专利授权，，，，通过形式审查即可通过形式审查即可通过形式审查即可通过形式审查即可
实质审查实质审查实质审查实质审查————创新专利颁证创新专利颁证创新专利颁证创新专利颁证，，，，具有与标准专利相同的效力具有与标准专利相同的效力具有与标准专利相同的效力具有与标准专利相同的效力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章章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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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标准专利转换与标准专利转换与标准专利转换与标准专利转换

创新专利的效力创新专利的效力创新专利的效力创新专利的效力

创新专利的审查创新专利的审查创新专利的审查创新专利的审查

创新性创新性创新性创新性

1.1.1.1.在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被接受在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被接受在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被接受在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被接受
2.2.2.2.申请被接受后申请被接受后申请被接受后申请被接受后，，，，不能再转换不能再转换不能再转换不能再转换

1.1.1.1.仅经过形式审查的仅经过形式审查的仅经过形式审查的仅经过形式审查的，，，，可以许可转让可以许可转让可以许可转让可以许可转让
3.3.3.3.实质审查后颁证的创新专利实质审查后颁证的创新专利实质审查后颁证的创新专利实质审查后颁证的创新专利，，，，才可以对抗第三人才可以对抗第三人才可以对抗第三人才可以对抗第三人

1.1.1.1.请求人请求人请求人请求人：：：：专利权人专利权人专利权人专利权人、、、、任何第三人和专利局长任何第三人和专利局长任何第三人和专利局长任何第三人和专利局长
2.2.2.2.第三人请求时和专利权人各一半审查费第三人请求时和专利权人各一半审查费第三人请求时和专利权人各一半审查费第三人请求时和专利权人各一半审查费

1.1.1.1.低于标准专利的创造性低于标准专利的创造性低于标准专利的创造性低于标准专利的创造性

2.2  2.2  2.2  2.2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2.2.2 2.2.2 2.2.2 2.2.2 创新专利制度介绍创新专利制度介绍创新专利制度介绍创新专利制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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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3  2.3  2.3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

2.3.1 2.3.1 2.3.1 2.3.1 韩国实用新型制度历史简介韩国实用新型制度历史简介韩国实用新型制度历史简介韩国实用新型制度历史简介

1961196119611961年年年年

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实用新型法实用新型法实用新型法实用新型法》》》》

实质审查实质审查实质审查实质审查

1999199919991999年年年年

废除实质审查制度废除实质审查制度废除实质审查制度废除实质审查制度

改为登记制度改为登记制度改为登记制度改为登记制度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再次恢复到实审制再次恢复到实审制再次恢复到实审制再次恢复到实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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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3  2.3  2.3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

2.3.2 2.3.2 2.3.2 2.3.2 韩国实用新型制度韩国实用新型制度韩国实用新型制度韩国实用新型制度

保护客体保护客体保护客体保护客体

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

二重申请二重申请二重申请二重申请

创造性的要求创造性的要求创造性的要求创造性的要求

产品的形状产品的形状产品的形状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构造或者其结合构造或者其结合构造或者其结合

登记之日到登记之日到登记之日到登记之日到“从申请日起从申请日起从申请日起从申请日起10101010年之日年之日年之日年之日”止止止止

1.1.1.1.同样发明创造同样发明创造同样发明创造同样发明创造
2.2.2.2.最先记载的范围最先记载的范围最先记载的范围最先记载的范围
3.3.3.3.申请结案前申请结案前申请结案前申请结案前
4.4.4.4.申请日起到专利登记之日后申请日起到专利登记之日后申请日起到专利登记之日后申请日起到专利登记之日后1111年内年内年内年内

1.1.1.1.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2.2.2.2.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是否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是否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是否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是否“极容易极容易极容易极容易”制造来判断制造来判断制造来判断制造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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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3  2.3  2.3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

2.3.2 2.3.2 2.3.2 2.3.2 韩国实用新型制度韩国实用新型制度韩国实用新型制度韩国实用新型制度（（（（2006-））））

韩韩韩韩
国国国国
实实实实
用用用用
新新新新
型型型型
申申申申
请请请请
流流流流
程程程程
图图图图
----
现现现现
行行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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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4  2.4  2.4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2.4.1 2.4.1 2.4.1 2.4.1 日本实用新型制度历史简介日本实用新型制度历史简介日本实用新型制度历史简介日本实用新型制度历史简介

1905190519051905年年年年
实用新案法实用新案法实用新案法实用新案法
采取实质审查制度采取实质审查制度采取实质审查制度采取实质审查制度

1993199319931993年改为形式审查年改为形式审查年改为形式审查年改为形式审查
2002200220022002年仅有年仅有年仅有年仅有8888千多件申请千多件申请千多件申请千多件申请

2004200420042004年第五次修改年第五次修改年第五次修改年第五次修改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1111日实施日实施日实施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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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4  2.4  2.4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2.4.2 2.4.2 2.4.2 2.4.2 日本实用新型制度日本实用新型制度日本实用新型制度日本实用新型制度

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审查制度

技术评价报告技术评价报告技术评价报告技术评价报告

保护客体保护客体保护客体保护客体

权利行使条件权利行使条件权利行使条件权利行使条件

格式审查格式审查格式审查格式审查

1.1.1.1.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在申请提交后的任何时间在申请提交后的任何时间在申请提交后的任何时间在申请提交后的任何时间
2.2.2.2.审查员检索的基础上做出审查员检索的基础上做出审查员检索的基础上做出审查员检索的基础上做出

产品形状产品形状产品形状产品形状、、、、构造或者组合构造或者组合构造或者组合构造或者组合

技术评价书技术评价书技术评价书技术评价书,,,,并予以警告并予以警告并予以警告并予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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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4  2.4  2.4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2.4.2 2.4.2 2.4.2 2.4.2 日本实用新型制度日本实用新型制度日本实用新型制度日本实用新型制度

日日日日
本本本本
实实实实
用用用用
新新新新
型型型型
申申申申
请请请请
流流流流
程程程程
图图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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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4  2.4  2.4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2.4.2 2.4.2 2.4.2 2.4.2 日本实用新型制度日本实用新型制度日本实用新型制度日本实用新型制度

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

创造性的要求创造性的要求创造性的要求创造性的要求

05050505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31313131日前日前日前日前：：：：6666年年年年
05050505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1111日后日后日后日后：：：：10101010年年年年

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知识者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知识者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知识者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知识者
非常容易实现非常容易实现非常容易实现非常容易实现，，，，不能给以注册不能给以注册不能给以注册不能给以注册

实用新型登记后的修改实用新型登记后的修改实用新型登记后的修改实用新型登记后的修改
1.1.1.1.删除权利要求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删除权利要求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删除权利要求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删除权利要求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
2.2.2.2.修改只能进行一次修改只能进行一次修改只能进行一次修改只能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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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4  2.4  2.4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2.4.2 2.4.2 2.4.2 2.4.2 日本实用新型制度日本实用新型制度日本实用新型制度日本实用新型制度

实用新型与发明之间的转换实用新型与发明之间的转换实用新型与发明之间的转换实用新型与发明之间的转换

（（（（5555））））原申请所记载的范围原申请所记载的范围原申请所记载的范围原申请所记载的范围

（（（（6666））））转换后转换后转换后转换后，，，，允许提出分案允许提出分案允许提出分案允许提出分案--------
但母案和分案均不得再转换但母案和分案均不得再转换但母案和分案均不得再转换但母案和分案均不得再转换

（（（（7777））））实用新型被提出无效请求时实用新型被提出无效请求时实用新型被提出无效请求时实用新型被提出无效请求时--------
超过答辩的期限超过答辩的期限超过答辩的期限超过答辩的期限，，，，不能再转换不能再转换不能再转换不能再转换

（（（（8888））））登记前登记前登记前登记前、、、、登记后登记后登记后登记后
都可以转换都可以转换都可以转换都可以转换

（（（（1111））））提出转换申请后提出转换申请后提出转换申请后提出转换申请后--------
原实用新型被视为放弃原实用新型被视为放弃原实用新型被视为放弃原实用新型被视为放弃

（（（（2222））））专利权人专利权人专利权人专利权人--------申请日起三年申请日起三年申请日起三年申请日起三年
--------变更为发明变更为发明变更为发明变更为发明

（（（（3333））））一旦提出转换请求一旦提出转换请求一旦提出转换请求一旦提出转换请求------------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权人不得再提出权人不得再提出权人不得再提出权人不得再提出--------技术评价申请技术评价申请技术评价申请技术评价申请

（（（（4444））））第三人出技术评价申请第三人出技术评价申请第三人出技术评价申请第三人出技术评价申请，，，，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30303030日后不能再转换日后不能再转换日后不能再转换日后不能再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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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5  2.5  2.5  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

2.5.1 2.5.1 2.5.1 2.5.1 短期专利制度的历史简介短期专利制度的历史简介短期专利制度的历史简介短期专利制度的历史简介

没有机构受理没有机构受理没有机构受理没有机构受理、、、、审查专利申请并进行专利授权审查专利申请并进行专利授权审查专利申请并进行专利授权审查专利申请并进行专利授权

香港仅负责对已经获得授权的英国专利或香港仅负责对已经获得授权的英国专利或香港仅负责对已经获得授权的英国专利或香港仅负责对已经获得授权的英国专利或
欧洲专利欧洲专利欧洲专利欧洲专利((((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进行登记进行登记进行登记进行登记,,,,使之效力由英国延伸至香港使之效力由英国延伸至香港使之效力由英国延伸至香港使之效力由英国延伸至香港,,,,并承担并承担并承担并承担
该有效专利在香港的法律保护该有效专利在香港的法律保护该有效专利在香港的法律保护该有效专利在香港的法律保护

1997199719971997年年年年

引入了短期专利制度引入了短期专利制度引入了短期专利制度引入了短期专利制度

保护范围和取得条件与发明专利一致保护范围和取得条件与发明专利一致保护范围和取得条件与发明专利一致保护范围和取得条件与发明专利一致，，，，保护期为六年保护期为六年保护期为六年保护期为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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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5  2.5  2.5  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

2.5.2 2.5.2 2.5.2 2.5.2 短期专利制度短期专利制度短期专利制度短期专利制度

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审查制度

提出时机提出时机提出时机提出时机

保护客体保护客体保护客体保护客体

检索报告指定局检索报告指定局检索报告指定局检索报告指定局

1.1.1.1.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
2.2.2.2.要求提交指定局所作的检索报告要求提交指定局所作的检索报告要求提交指定局所作的检索报告要求提交指定局所作的检索报告

PCTPCTPCTPCT进入中国阶段进入中国阶段进入中国阶段进入中国阶段6666个月内个月内个月内个月内

所有产品发明以及方法所有产品发明以及方法所有产品发明以及方法所有产品发明以及方法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英国和欧洲专利局英国和欧洲专利局英国和欧洲专利局英国和欧洲专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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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5  2.5  2.5  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

2.5.2 2.5.2 2.5.2 2.5.2 短期专利制度短期专利制度短期专利制度短期专利制度

对创造性的要求对创造性的要求对创造性的要求对创造性的要求

对权利要求项数的限制对权利要求项数的限制对权利要求项数的限制对权利要求项数的限制

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

与发明专利一致与发明专利一致与发明专利一致与发明专利一致

llll个独立权利要求个独立权利要求个独立权利要求个独立权利要求
4444个从属权利要求个从属权利要求个从属权利要求个从属权利要求

提交日起算提交日起算提交日起算提交日起算
可可可可3+33+33+33+3（（（（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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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5  2.5  2.5  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

2.5.3 2.5.3 2.5.3 2.5.3 短期专利制度与大陆实用新型制度比较短期专利制度与大陆实用新型制度比较短期专利制度与大陆实用新型制度比较短期专利制度与大陆实用新型制度比较

没有设置实质审查的程序没有设置实质审查的程序没有设置实质审查的程序没有设置实质审查的程序

利用相关知识产权审批机构的审查结果利用相关知识产权审批机构的审查结果利用相关知识产权审批机构的审查结果利用相关知识产权审批机构的审查结果

它更像是一种保护期稍短的准标准专利制度它更像是一种保护期稍短的准标准专利制度它更像是一种保护期稍短的准标准专利制度它更像是一种保护期稍短的准标准专利制度

短期专利制度由于利用了已有的审查结果短期专利制度由于利用了已有的审查结果短期专利制度由于利用了已有的审查结果短期专利制度由于利用了已有的审查结果
在审批周期上有较大的优势在审批周期上有较大的优势在审批周期上有较大的优势在审批周期上有较大的优势

由于注册前必须提交检索报告由于注册前必须提交检索报告由于注册前必须提交检索报告由于注册前必须提交检索报告，，，，稳定性好稳定性好稳定性好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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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6  2.6  2.6  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

2.6.1 2.6.1 2.6.1 2.6.1 台湾实用新型制度历史简介台湾实用新型制度历史简介台湾实用新型制度历史简介台湾实用新型制度历史简介

1949194919491949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实审制实审制实审制实审制 异议期异议期异议期异议期

2004200420042004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 废止异议制废止异议制废止异议制废止异议制

技术评价报告技术评价报告技术评价报告技术评价报告 民事法律民事法律民事法律民事法律 废止分割规定废止分割规定废止分割规定废止分割规定

专专专专
利利利利
法法法法
修修修修
改改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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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6  2.6  2.6  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

2.6.2 2.6.2 2.6.2 2.6.2 台湾实用新型制度台湾实用新型制度台湾实用新型制度台湾实用新型制度

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审查制度

技术评价报告技术评价报告技术评价报告技术评价报告

保护客体保护客体保护客体保护客体

现行新型专利审查为形式审查现行新型专利审查为形式审查现行新型专利审查为形式审查现行新型专利审查为形式审查

1.1.1.1.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
2.2.2.2.可仅对一个权利要求请求技术评价报告可仅对一个权利要求请求技术评价报告可仅对一个权利要求请求技术评价报告可仅对一个权利要求请求技术评价报告
3.3.3.3.不具有法定约束效力或行政命令不具有法定约束效力或行政命令不具有法定约束效力或行政命令不具有法定约束效力或行政命令

1.1.1.1.利用自然法则之技术思想利用自然法则之技术思想利用自然法则之技术思想利用自然法则之技术思想
2.2.2.2.对物品之形状对物品之形状对物品之形状对物品之形状、、、、构造或组合之创作构造或组合之创作构造或组合之创作构造或组合之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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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6  2.6  2.6  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

2.6.2 2.6.2 2.6.2 2.6.2 台湾实用新型制度台湾实用新型制度台湾实用新型制度台湾实用新型制度

对创造性的要求对创造性的要求对创造性的要求对创造性的要求

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

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
发明该实用新型是否明显容易发明该实用新型是否明显容易发明该实用新型是否明显容易发明该实用新型是否明显容易

公告日起公告日起公告日起公告日起10101010年年年年
申请之日起不得超过申请之日起不得超过申请之日起不得超过申请之日起不得超过12121212年年年年

与发明或新式样转换与发明或新式样转换与发明或新式样转换与发明或新式样转换 申请发明或新式样专利的日期申请发明或新式样专利的日期申请发明或新式样专利的日期申请发明或新式样专利的日期，，，，
作为申请新型专利的申请日作为申请新型专利的申请日作为申请新型专利的申请日作为申请新型专利的申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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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6  2.6  2.6  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

2.6.3 2.6.3 2.6.3 2.6.3 与大陆实用新型制度的对比与大陆实用新型制度的对比与大陆实用新型制度的对比与大陆实用新型制度的对比

台湾采用形式审查台湾采用形式审查台湾采用形式审查台湾采用形式审查，，，，大陆采用初步审查制度大陆采用初步审查制度大陆采用初步审查制度大陆采用初步审查制度

技术评价请求人是任何人技术评价请求人是任何人技术评价请求人是任何人技术评价请求人是任何人

请求评价的对象可以是一项权利要求请求评价的对象可以是一项权利要求请求评价的对象可以是一项权利要求请求评价的对象可以是一项权利要求

技术评价报告不具有法定约束力或作为行政命令技术评价报告不具有法定约束力或作为行政命令技术评价报告不具有法定约束力或作为行政命令技术评价报告不具有法定约束力或作为行政命令

实用新型与发明创造性实用新型与发明创造性实用新型与发明创造性实用新型与发明创造性““““无区别无区别无区别无区别””””（（（（2014201420142014年改法年改法年改法年改法））））
大陆的区别为大陆的区别为大陆的区别为大陆的区别为“突出突出突出突出”和和和和“显著显著显著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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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7 2.7 2.7 国际发展趋势国际发展趋势国际发展趋势国际发展趋势

申申申申
请请请请
量量量量
下下下下
跌跌跌跌

6666－－－－7777万件万件万件万件 4444
万万万万
件件件件

2005年1999年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韩韩韩韩
国国国国
韩韩韩韩
国国国国

19551955－－－－－－－－19811981

19811981－－－－－－－－19931993

19931993－－－－－－－－200220028888万件到万件到万件到万件到8888千件千件千件千件

每年申请量大于发明每年申请量大于发明每年申请量大于发明每年申请量大于发明

低于发明并迅速跌落低于发明并迅速跌落低于发明并迅速跌落低于发明并迅速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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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7 2.7 2.7 国际发展趋势国际发展趋势国际发展趋势国际发展趋势

1.1.1.1.制度根据各自国家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制度根据各自国家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制度根据各自国家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制度根据各自国家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

2.2.2.2.保持授权快保持授权快保持授权快保持授权快、、、、费用低的优点费用低的优点费用低的优点费用低的优点，，，，提高实用新型质量提高实用新型质量提高实用新型质量提高实用新型质量

3.3.3.3.有对实用新型保护进行国际或区域协调的呼声有对实用新型保护进行国际或区域协调的呼声有对实用新型保护进行国际或区域协调的呼声有对实用新型保护进行国际或区域协调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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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实用新型制度发展历史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章章章章

中中中中
国国国国
实实实实
用用用用
新新新新
型型型型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的的的的
发发发发
展展展展
现现现现
状状状状

我国实用新型制度设立的宗旨我国实用新型制度设立的宗旨我国实用新型制度设立的宗旨我国实用新型制度设立的宗旨：：：：

1.1.1.1.保护小发明保护小发明保护小发明保护小发明、、、、小创造小创造小创造小创造

2.2.2.2.发明专利的有效补充发明专利的有效补充发明专利的有效补充发明专利的有效补充

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发展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发展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发展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发展

2000200020002000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25252525日第二次修正日第二次修正日第二次修正日第二次修正，，，，2001200120012001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11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日起施行2000200020002000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25252525日第二次修正日第二次修正日第二次修正日第二次修正，，，，2001200120012001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11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日起施行

1992199219921992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4444日日日日第一次修正第一次修正第一次修正第一次修正1992199219921992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4444日日日日第一次修正第一次修正第一次修正第一次修正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27272727日第三次修正日第三次修正日第三次修正日第三次修正，，，，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11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日起施行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27272727日第三次修正日第三次修正日第三次修正日第三次修正，，，，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11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日起施行日起施行

三三三三
次次次次
改改改改
法法法法

我国于我国于我国于我国于1985198519851985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1111日实施日实施日实施日实施《《《《专利法专利法专利法专利法》》》》，，，，施行实用新型制度施行实用新型制度施行实用新型制度施行实用新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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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实用新型制度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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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主要变更内容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主要变更内容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主要变更内容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主要变更内容

• 1985198519851985年实施实用新型制度年实施实用新型制度年实施实用新型制度年实施实用新型制度——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异议制异议制异议制异议制

• 1993 1993 1993 1993 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初步审查＋＋＋＋撤销制撤销制撤销制撤销制

• 2001 2001 2001 2001 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初步审查＋＋＋＋检索报告检索报告检索报告检索报告

• 2009 2009 2009 2009 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初步审查＋＋＋＋评价报告评价报告评价报告评价报告

• （最新）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发明与实用新型同日申请发明与实用新型同日申请发明与实用新型同日申请发明与实用新型同日申请、、、、明显新颖性审明显新颖性审明显新颖性审明显新颖性审

查的规定查的规定查的规定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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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3.2 3.2 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

3.2.1 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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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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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型型型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的的的的
现现现现
状状状状
分分分分
析析析析

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与发明比较的显著特征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与发明比较的显著特征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与发明比较的显著特征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与发明比较的显著特征

费用费用费用费用

保护客体保护客体保护客体保护客体

审批制度审批制度审批制度审批制度

审批周期审批周期审批周期审批周期

创造性高度创造性高度创造性高度创造性高度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个
人
交
流
学
习
使
用

禁
止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个
人
交
流
学
习
使
用

禁
止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34

34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章章章章

中中中中
国国国国
实实实实
用用用用
新新新新
型型型型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的的的的
发发发发
展展展展
现现现现
状状状状

1.1.1.1.只保护产品只保护产品只保护产品只保护产品，，，，不保护方法不保护方法不保护方法不保护方法

专利法第专利法第专利法第专利法第2222条第条第条第条第3333款款款款

对产品的形状对产品的形状对产品的形状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审批制度审批制度审批制度审批制度：：：：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初步审查++++专利权评价报告专利权评价报告专利权评价报告专利权评价报告

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初步审查——授权授权授权授权////驳回驳回驳回驳回 平均审批周期平均审批周期平均审批周期平均审批周期：：：：4444个月个月个月个月

不经过实质审查不经过实质审查不经过实质审查不经过实质审查，，，，法律稳定性相对较差法律稳定性相对较差法律稳定性相对较差法律稳定性相对较差

2.2.2.2.审批周期短审批周期短审批周期短审批周期短，，，，授权快授权快授权快授权快，，，，但法律稳定性相对较差但法律稳定性相对较差但法律稳定性相对较差但法律稳定性相对较差

3.2 3.2 3.2 3.2 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

3.2.1 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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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保护期限：：：：10101010年年年年（（（（发明发明发明发明20202020年年年年））））

3.3.3.3.保护期限较短保护期限较短保护期限较短保护期限较短

要求具备实质性特点和进步要求具备实质性特点和进步要求具备实质性特点和进步要求具备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创造性高度较发明专利低创造性高度较发明专利低创造性高度较发明专利低创造性高度较发明专利低

4.4.4.4.对发明创造的创造性要求低对发明创造的创造性要求低对发明创造的创造性要求低对发明创造的创造性要求低

费用种类少费用种类少费用种类少费用种类少（（（（申请费申请费申请费申请费++++年费年费年费年费），），），），单项费用低单项费用低单项费用低单项费用低（（（（申请费申请费申请费申请费：：：：500500500500元元元元））））

5.5.5.5.费用低费用低费用低费用低

3.2 3.2 3.2 3.2 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

3.2.1 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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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6

3.2 3.2 3.2 3.2 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

制度
宗旨

有效激励和保护中小发明

制度
特点

审批程
序快捷

创造性高度
低于发明专

利

申请和维持费
用低

保护效
力

保护客体 保护期
限

初步审

查

+

评价报

告

审查周

期：

约3个月

发明专利：

突出的实质

性特点和显

著地进步

实用新型专

利：

实质性特点

和进步

申请费：500

元

年费：

1-3年600元

4-5年900元

6-8年1200元

9-10年2000

元

保护效

力与发

明专利

一致

对产品的

形状、构

造或者其

结合所提

出的适于

实用的新

的技术方

案

10年

3.2.1 审查制度的特点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个
人
交
流
学
习
使
用

禁
止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个
人
交
流
学
习
使
用

禁
止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37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

实用新型专利权授权后实用新型专利权授权后实用新型专利权授权后实用新型专利权授权后

中国范围内中国范围内中国范围内中国范围内（（（（不含中国香港不含中国香港不含中国香港不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国澳门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国澳门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国澳门及中国台湾地区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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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3.2 3.2 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

3.2.2 法律效力

3.2.3 专利权评价报告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后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以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以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以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以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许诺销售许诺销售许诺销售许诺销售、、、、销售销售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进口其专利产品进口其专利产品进口其专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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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模仿模仿模仿、、、、跟随向创造性模仿跟随向创造性模仿跟随向创造性模仿跟随向创造性模仿

转变转变转变转变

我国创新水平仍然不高

2015年人均年人均年人均年人均GDP突破突破突破突破$8000美美美美

元元元元

2016年世界创新指数报告

我国创新质量居第17位

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经济学家 菲利普菲利普菲利普菲利普.阿奇翁阿奇翁阿奇翁阿奇翁

“技术外溢、创造性模仿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整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
“1990-1993年间日本实用新型专利比真正

意义上的专利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起到

的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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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能力、知识产权发展水平很不均衡

0~50

50~60

60~70

70~80

80~

2015年
中国知
识产权
发展状
况报告

发展水平东、中、西部逐

级递减

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
育水平、产业分布差异
较大

1

2

实用新型制度构建不

同层级保护体系，适

应不同区域发展水

平，激发后发区域创

新创业热情

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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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省份省份省份 发明发明发明发明
实用新实用新实用新实用新
型型型型

外观设外观设外观设外观设
计计计计

新疆
2733 5842 2605

24.4% 52.3%52.3%52.3%52.3% 23.3%

贵州
6749 7706 2209

40.5% 46.2% 13.3%

云南
5699 8765 2020

34.6% 53.2% 12.3%

甘肃
5096 6349 1910

38.2% 47.5% 14.3%

青海
1005 1017 258

44.1% 44.6% 11.3%

西部地区部分
省份申请情况

省份省份省份省份 发明发明发明发明
实用新实用新实用新实用新
型型型型

外观设外观设外观设外观设
计计计计

北京
83973 51096 13592

56.5%56.5%56.5%56.5% 34.4% 9.1%

上海
44953 40022 10763

47.0%47.0%47.0%47.0% 41.8% 11.2%

北京、上海
申请情况

区域创新能力、知识产权发展水平很不均衡

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0~50

50~60

60~70

70~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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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企业总数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60％ GDP
50％税收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指标中的各项占比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指标中的各项占比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指标中的各项占比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指标中的各项占比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指标中的各项占比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指标中的各项占比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指标中的各项占比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指标中的各项占比

80％城镇
就业

保障中小企业利益保障中小企业利益
保护小发明保护小发明

中小企业是我国市场主体 实用新型保护中小企业利益

大众创
业万众
创新

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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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住337调查的地板
锁扣技术

总
理
点
赞
的

“

开
椰
神
器”

多项实用新型获专利金奖

““““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期间期间期间期间：：：：

8888 件件件件 ““““中国专利金奖中国专利金奖中国专利金奖中国专利金奖””””

95959595 件件件件 ““““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专利优秀奖””””

适用法定最高赔偿额
度的侵害实用新型专

利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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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3.2 3.2 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

3.2.1 审查制度-高质量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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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3.2 3.2 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中国实用新型制度现状

3.2.1 审查制度-实用新型的价值与作用

准确准确准确准确
认识认识认识认识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
运用运用运用运用

实用新型专利不是““““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因为你并没有发现它有

这些““““好好好好””””……………………

实用新型专利不是““““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因为你并没有发现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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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个
人
交
流
学
习
使
用

禁
止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个
人
交
流
学
习
使
用

禁
止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44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章章章章

中中中中
国国国国
实实实实
用用用用
新新新新
型型型型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的的的的
发发发发
展展展展
现现现现
状状状状

3.3 我国实用新型的特点

3.3.2 申请量以及相关数据

我国实用新型申请受理量稳居世界第一我国实用新型申请受理量稳居世界第一我国实用新型申请受理量稳居世界第一我国实用新型申请受理量稳居世界第一，，，，其中其中其中其中2015201520152015年超过了年超过了年超过了年超过了110110110110万件万件万件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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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5受理总量受理总量受理总量受理总量（数据来源：国知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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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国实用新型的特点

3.3.2 申请量以及相关数据

申请量增长率申请量增长率申请量增长率申请量增长率（数据来源：国知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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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国实用新型的特点

3.3.2 申请量以及相关数据

在华实用新型申请总量在华实用新型申请总量在华实用新型申请总量在华实用新型申请总量（数据来源：国知局年度报告）

• 主要申请主要申请主要申请主要申请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

• 国外申请总量有大幅度增加国外申请总量有大幅度增加国外申请总量有大幅度增加国外申请总量有大幅度增加，，，，但占比不足但占比不足但占比不足但占比不足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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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我国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我国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我国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数据来源：国知局年度报告）

3.3 我国实用新型的特点

3.3.2 申请量以及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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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实用新型专利量有效实用新型专利量有效实用新型专利量有效实用新型专利量（数据来源：国知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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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国实用新型的特点

3.3.2 申请量以及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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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有效实用新型前十位的国家在华有效实用新型前十位的国家在华有效实用新型前十位的国家在华有效实用新型前十位的国家（数据来源：国知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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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国实用新型的特点

3.3.2 申请量以及相关数据

在华有效专利量在华有效专利量在华有效专利量在华有效专利量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 , , 341341341341

荷兰荷兰荷兰荷兰, , , , 342342342342

维京群岛维京群岛维京群岛维京群岛, , , , 363363363363

瑞士瑞士瑞士瑞士, , , , 937937937937

英国英国英国英国, , , , 468468468468

法国法国法国法国, , , , 1105110511051105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 , , , 1514151415141514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 , , 3231323132313231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 , , 7968796879687968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 , , 12195121951219512195

日本 美国 德国 韩国 法国 瑞士 英国 维京群岛 荷兰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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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国实用新型的特点

3.3.3 结案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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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结案周期平均结案周期平均结案周期平均结案周期（数据来源：国知局年度报告）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个
人
交
流
学
习
使
用

禁
止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供
个
人
交
流
学
习
使
用

禁
止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郑重声明郑重声明郑重声明郑重声明
一、经授课教师同意，本课件仅作为交流学习使用，并欢迎广泛传播，但禁

止作为商业用途。

二、在交流使用过程中，请尊重版权。

三、课件中涉及的观点仅代表授课教师本人立场。

四、使用课件中的数据、图表时请注明来源，保证完整性，避免断章取义。

五、课件中涉及的政策法规或其它信息的有效性，请以相关主管部门(单位)

公布为准。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专利文献众享”或扫描

左侧二维码，获取最
新公益讲座信息及专
利文献服务。

欢迎添加微信号
“331546945” ，
加入微信交流群，
获取最多公益讲座
资讯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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